
馬來西亞增值稅的類比是銷售稅。

營業稅標準稅率

2023 年馬來西亞的標准銷售稅率為 10%。

降價

5% 的優惠稅率適用於某些產品，包括食品、藥品、賤金屬等。

提高率

增加 20% 的稅率適用於某些食品製劑。

免稅商品

● 書籍、報紙、雜誌；

● 肉、奶、蛋、蔬菜、水果、麵包；

● 魚、海鮮； 自行車，包括某些零件和配件；
● 醫藥產品，如藥品、醫用乳膏、止咳糖漿、繃帶、含有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的藥物等；

● 金飾，如黃金或鉑金首飾、銀製餐具等；

● 為出口而生產的貨物；

低值貨品進口

在馬來西亞，低價值商品（LVG）的概念於 2023 年 4 月 1 日引入。價值低於 500 令吉（110 美元）的
商品進口屬於低價值商品進口。 如果單獨說明運費，則不包括在計算銷售稅的稅基中。



營業稅登記起徵點

馬來西亞增值稅註冊門檻為 500,000 令吉，約合 110,000 美元。 此門檻適用於進口 LVG 或在當地
銷售的本地和外國公司。 每 12 個月計算一次閾值。

市場

如果 12 個月進口到馬來西亞的總價值達到門檻部分指定的金額，則國際市場必須註冊為銷售納稅
人。 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必須在其平台上計算並預扣銷售稅。 市場促進規則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在馬來西亞生效。

註冊程序

在馬來西亞，公司可以通過 MySST 系統在線註冊銷售稅。 在 MySST 中，如果該公司未收到註冊
通知，納稅人需要提交個人申請。

如果外國公司註冊了特殊的 LVG 計劃，則會為其分配 LVG 註冊號。 該編號需要在每份進口報關單
或運單 (CN) 中註明。

稅務代表

馬來西亞不需要稅務代表。

銷售稅申報

註冊 LVG 計劃的納稅人的納稅期為一個季度。 提交 LVG 銷售稅申報表的截止日期為報告期後一個
月的最後一天。 馬來西亞的標准銷售稅期為兩個月。 提交標準 ST 申報表的截止日期是報告月份之
後的月份的最後一天。



營業稅繳納期限

繳納銷售稅的截止日期與提交銷售稅申報表的截止日期一致。 可以提交納稅申報表，並可以通過郵
寄或在線方式付款。 如果選擇紙質表格，則需要將其發送到海關處理中心（CPC）。 如果以電子方式
支付銷售稅，則需要通過 MySST 系統完成。

處罰

逾期付款有以下處罰：

● 前 30 天內適用 10% 的銷售稅；
● 第二個 30 天內適用 15% 的銷售稅；
● 第三個 30 天期間適用 15% 的銷售稅。

在這些截止日期之後，將收取 40% 的罰款。

保存記錄

公司必須將英語或馬來語的稅務記錄保存七 (7) 年，從記錄相關的最晚日期算起。


